
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德邦资管月月鑫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终止及集合计划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德邦资管月月鑫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其更新（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德邦资管月月鑫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本集合计划”）由于存续期届满，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

履行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资产管理合同》，此事项无需召开集合计

划份额持有人大会。本集合计划的最后运作日为2025年7月24日，并

于2025年7月25日进入清算程序。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集合计划基本信息

集合计划名称
德邦资管月月鑫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简称 德邦资管月月鑫30天滚动债

份额代码 A类970127、C类970128

集合计划运作方式 其他开放式

《资产管理合同》生

效日
2022年1月25日

管理人 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资产

管理合同》及其更新，以及《德邦资管月月

鑫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

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二、《资产管理合同》终止事由

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第五部分“集合计划的存续”约

定：“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5年7月24日。

本集合计划到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执行。如本集合计划到

期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

无须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本集合计划于2025年7月24

日存续期届满。存续期届满后，本集合计划将根据《资产管理合同》

的约定进入财产清算程序。

三、集合计划财产的清算

(一)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安排

1、本集合计划最后一个运作日为2025年7月24日，自2025年7月

25日（最后运作日的下一日）起进入清算程序。本集合计划进入清算

程序后，停止收取集合计划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



2、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组成：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成员

由管理人、托管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

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

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职责：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负责

集合计划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集合计划财产清

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集合计划财产清算程序：

（1）《资产管理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集合计划财产清

算小组统一接管集合计划；

（2）对集合计划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集合计划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

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集合计划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集合计划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但因本集合计划所持证

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二)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集合计划清算过程

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

集合计划财产中支付。

(三) 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集合计划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后的

全部剩余资产扣除集合计划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集

合计划债务后，按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比例进

行分配。

(四) 集合计划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集合计划财产清算报

告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集合计划

财产清算公告于集合计划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

日内由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应

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规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

规定报刊上。

(五) 集合计划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集合计划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托管人保存，保存期限不

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期限。

四、特别提示

(一) 敬请投资者关注本集合计划清算的相关后续公告。

(二) 咨询方式：如有任何疑问，请详询销售机构，或致电管

理人服务热线021-58588072、登录管理人官网www.tebonam.com.cn

或“德邦资产管理”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

(三) 风险提示：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

不保证投资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前应认

真阅读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5日


